 投票公告
 111學年度校長遴選第三階段校內第一輪意向表達投票
一、依據：「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」及 「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評補充規定」辦理。
二、依得票數高低排序位方式產生之，投票人數不得少於專任教師人數1/2。
三、投票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27（星期三）上午8時30分至4月29(星期五) 14時，14時後立即開票。
    投票地點：本校人事室
    投票方式：本校專任教師一人一票，可圈選一人以上，選票不符規定者視同廢票。 
中華民國111年4月25日

